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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流 感 大 流 行 應 變 計 劃 的 架 構  

香 港 政 府 的 應 變 系 統  

政 府 的 計 劃 包 括 一 個 三 級 應 變 系 統 ( 戒 備 應 變 級 別 、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及

緊 急 應 變 級 別 ) 。 該 系 統 因 應 香 港 的 流 行 病 學 情 況 按 風 險 分 級 ， 每 級

都 訂 明 所 須 採 取 的 一 套 公 共 衞 生 行 動 ， 以 配 合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( 世 衞 ) 對

流 感 大 流 行 的 規 劃 工 作 所 發 出 的 指 引 1。  

戒 備 應 變 級 別  

2 .   適 用 於 戒 備 應 變 級 別 的 情 況 包 括 香 港 境 外 證 實 在 家 禽 中 爆 發 高 致

病 性 禽 流 感 ； 香 港 境 內 證 實 在 檢 疫 中 的 入 口 禽 鳥 、 野 生 禽 鳥 、 休 憩 公

園 、 寵 物 店 或 自 然 環 境 中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。 在 漁 農 自 然 護 理

署 ( 漁 護 署 ) 署 長 的 建 議 下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會 啓 動 戒 備 應 變 級 別 。  

3 .   另 一 個 情 況 是 在 香 港 境 外 證 實 出 現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個 案 。 食 物

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會 在 衞 生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下 啓 動 戒 備 應 變 級 別 。  

嚴 重 應 變 級 別  

4 .  適 用 於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的 情 況 可 能 有 兩 個 。 第 一 個 情 況 是 香 港 境 內

證 實 家 禽 所 處 環 境 或 在 零 售 市 場、批 發 市 場 或 農 場 的 家 禽 中 爆 發 由 已

知 會 對 人 類 健 康 造 成 影 響 的 病 毒 所 引 致 的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。在 漁 護 署

署 長 或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署 長 的 建 議 下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會

啓 動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。  

5 .  第 二 個 情 況 是 香 港 境 內 證 實 出 現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個 案 ， 但 無 證

據 顯 示 病 毒 容 易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。 在 衞 生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下 ， 食 物 及

衞 生 局 局 長 會 啓 動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1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流 感 大 流 行 計 劃 ，《 世 衞 的 角 色 與 國 家 及 地 區 計 劃 指 引 》，  1999 年

4 月 瑞 士 日 內 瓦 ， WHO/CDS/CSR/EDC/99.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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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 急 應 變 級 別  

6 .  適 用 於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的 情 況 可 能 有 兩 個 。 第 一 個 情 況 是 有 證 據 確

定 外 地 或 本 港 出 現 容 易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的 新 型 流 感 2。  

7 .  容 易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的 定 義 ， 是 指 病 毒 能 輕 易 在 人 口 中 通 過 人

與 人 接 觸 的 方 式 傳 播 ， 並 引 致 多 重 爆 發 ， 導 致 疫 症 流 行 。  

8 .  如 有 一 個 國 家 爆 發 最 少 一 次 持 續 最 少 兩 星 期 的 疫 潮 ， 並 出 現 因 與

源 頭 個 案 接 觸 而 染 疫 的 繼 發 個 案，便 可 推 定 為 有 證 據 清 楚 顯 示 病 毒 在

人 口 中 通 過 人 與 人 接 觸 的 方 式 傳 播 3。 不 過 ， 在 確 定 病 毒 是 否 容 易 在

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時 ， 切 勿 忽 略 其 他 可 能 的 解 釋 ， 例 如 恐 怖 活 動 或 出 現

動 物 傳 染 病 媒 介 在 不 同 地 點 把 病 毒 傳 給 人 類 的 異 常 生 態 情 況 。  

9 .  第 二 個 適 用 於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的 情 況 是 流 感 大 流 行 。 流 感 大 流 行 的

宣 告 是 由 世 衞 發 出 的。這 表 示 流 感 病 毒 現 正 開 始 在 最 少 一 個 國 家 引 致

數 次 爆 發 事 故 ， 並 向 其 他 國 家 蔓 延 ， 而 且 疾 病 的 模 式 一 致 ， 顯 示 流 感

很 可 能 導 致 最 少 一 部 分 人 口 出 現 嚴 重 發 病 及 死 亡 的 情 況 。  

1 0 .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會 在 衞 生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下 啓 動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。 

指 揮 架 構  

戒 備 應 變 級 別  

11 .  戒 備 應 變 級 別 啓 動 後 ， 當 局 便 會 隨 即 設 立 精 簡 的 緊 急 應 變 指 揮 架

構 。 屆 時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、 衞 生 署 、 醫 院 管 理 局 ( 醫 管 局 )、 漁 護 署 及

食 環 署 將 會 是 負 責 評 估 風 險 性 質 及 級 別 的 主 要 機 關 。  

嚴 重 應 變 級 別  

1 2 . 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啓 動 後 ， 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擔 任 主 席 的 督 導 委 員

會 便 會 成 立 ， 負 責 策 導 政 府 的 應 變 工 作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2 新 型 流 感 指 「 所 出 現 的 甲 型 流 感 病 毒 的 血 凝 素 亞 型 有 異 於 過 去 多 年 在 人 類

當  中 傳 播 的 病 毒 類 型 」。  
 
3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流 感 大 流 行 計 劃 ，《 世 衞 的 角 色 與 國 家 及 地 區 計 劃 指 引 》，  
1 9 9 9 年 4 月 瑞 士 日 內 瓦 ， W H O / C D S / C S R / E D C / 9 9 . 1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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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核 心 成 員 包 括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衞 生 ) 、 食

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食 物 )、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、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

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工 商 及 旅 遊 )、漁 護 署 署 長、食 環 署 署 長、衞 生 署 署 長 、

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總 監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、 政 府 新 聞 處 處 長 、 社 會 福 利

署 ( 社 署 )署 長 、 旅 遊 事 務 專 員 及 醫 管 局 行 政 總 裁 。 委 員 會 在 有 需 要 時

會 增 選 其 他 高 級 官 員 及 非 政 府 專 家 出 任 成 員 。  

緊 急 應 變 級 別  

1 4 . 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啓 動 後 ， 督 導 委 員 會 便 會 由 行 政 長 官 擔 任 主 席 。  

1 5 . 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政 務 司 司 長 、 財 政 司 司 長 、 律 政 司 司 長 、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、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、 教 育 局 局 長 、 發 展 局 局

長 、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、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、 環 境 局 局 長 、 勞 工 及 福 利

局 局 長 、 保 安 局 局 長 、 行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主 任 、 衞 生 署 署 長 及 政 府 新 聞

處 處 長。委 員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增 選 其 他 高 級 官 員 及 非 政 府 專 家 出 任 成

員 。  

流 感 大 流 行 的 應 變 準 備 工 作  

1 6 .  根 據 世 衞 的 建 議 ， 流 感 大 流 行 的 應 變 準 備 工 作 應 包 括 以 下 主 要 範

疇 ：  

。  監 測  

。  調 查 及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化 驗 支 援  

。 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提 供 基 本 醫 療 服 務  

。  抗 病 毒 藥 物 的 儲 備  

。  防 疫 注 射  

。  港 口 衞 生 措 施  

。  信 息 傳 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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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情 況  

1 7 .  下 文 說 明 本 港 現 已 設 有 的 有 關 流 感 的 主 要 工 作 ／ 措 施 ：  

監 測  

。  自 二 零 零 四 年 一 月 三 十 日 起，本 港 已 把 甲 型 流 感 ( H 5N 1 )列 為 須 呈

報 的 疾 病 ， 所 有 醫 生 均 須 向 衞 生 署 呈 報 懷 疑 或 證 實 個 案 。  

。  設 有 定 點 監 察 系 統 監 察 流 感 類 病 症 。 該 系 統 在 6 4 間 公 營 普 通 科

門 診 診 所 及 大 約 50 名 私 家 醫 生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下 運 作 。 此 外 ， 也

會 收 集 病 人 的 樣 本 進 行 流 感 病 毒 分 離 及 分 型 程 序 。  

。  在 安 老 院 設 有 傳 染 病 定 點 監 察 計 劃 ， 每 周 收 集 有 關 患 有 流 感 類 病

症 的 院 友 人 數 的 資 料 。  

。  每 周 收 集 公 立 及 私 家 醫 院 經 診 斷 患 有 流 感 或 肺 炎 的 出 院 、 送 進 深

切 治 療 部 及 死 亡 個 案 的 資 料 。  

。  監 察 安 老 院 院 友 因 暫 診 為 肺 炎 或 胸 肺 感 染 而 入 院 的 情 況 。  

。  與 廣 東 及 澳 門 的 衞 生 當 局 交 換 有 關 流 感 類 病 症 的 每 月 數 據 。  

。  與 廣 東 及 澳 門 的 衞 生 當 局 就 傳 染 病 異 常 情 況 特 別 交 換 資 料 。  

。  設 有 活 家 禽 零 售 店 舖 持 續 監 察 計 劃 ， 監 察 家 禽 飼 養 場 、 售 賣 寵 物

雀 鳥 的 商 販 、 入 口 禽 鳥 、 休 憩 公 園 ， 以 及 野 生 禽 鳥 。  

。  密 切 監 察 長 沙 灣 臨 時 家 禽 批 發 市 場 及 零 售 店 舖 的 雞 隻 數 目 。  

調 查 及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如 院 舍 出 現 流 感 爆 發 ， 當 局 會 進 行 流 行 病 學 調 查 及 採 取 控 制 措

施 。  

化 驗 支 援  

。  向 公 私 營 醫 療 機 構 提 供 流 感 確 診 測 試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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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衞 生 署 轄 下 公 共 衞 生 化 驗 服 務 處 會 對 所 有 流 感 病 毒 分 離 物 進 行

分 型 及 亞 型 分 類 。 抗 原 非 典 型 分 離 物 會 先 作 基 因 特 徵 分 析 ， 然 後

送 往 世 衞 合 作 中 心 作 進 一 步 分 析 。  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向 醫 護 服 務 機 構 提 供 以 風 險 為 本 的 臨 牀 管 理 及 感 染 控 制 指 引 。  

。  維 持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的 供 應 。  

。  向 社 區 、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私 營 醫 療 機 構 的 醫 護 人 員 提 供 感 染 控 制 訓

練 。  

抗 病 毒 藥 物  

。  儲 備 抗 病 毒 藥 物 。  

。  制 定 施 用 抗 病 毒 藥 物 的 策 略 ， 並 定 出 流 感 大 流 行 時 對 不 同 目 標 組

別 施 用 抗 病 毒 藥 物 的 優 先 次 序 。  

防 疫 注 射  

。  每 年 十 一 月 ／ 十 二 月 左 右 籌 備 每 年 度 的 流 感 防 疫 注 射 計 劃 。  

。  制 定 禽 流 感 防 疫 注 射 策 略 ， 定 出 當 有 禽 流 感 疫 苗 可 供 使 用 時 為 不

同 目 標 組 別 注 射 疫 苗 的 優 先 次 序 。  

港 口 衞 生 措 施  

。  制 定 在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預 防 及 控 制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策 略 。  

其 他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就 輸 入 活 家 禽 的 程 序 與 內 地 達 成 協 議 。  

。  管 制 活 家 禽 及 家 禽 產 品 輸 入 本 港 。  

 



 

6

信 息 傳 遞  

。  舉 辦 健 康 教 育 活 動 ， 並 透 過 不 同 途 徑 提 供 預 防 流 感 的 健 康 指 引 ，

向 市 民 灌 輸 個 人 及 環 境 衞 生 知 識 。  

。  成 立 風 險 傳 達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制 定 風 險 傳 達 策 略 及 行 動 計 劃 。  

。  透 過 電 郵 、 傳 真 及 郵 遞 方 式 向 醫 療 專 業 人 士 發 放 信 息 。  

1 8 .  若 發 生 特 定 事 故 ， 某 應 變 級 別 便 會 啓 動 。 下 文 載 列 屆 時 將 由 主 要

部 門 ／ 機 構 在 各 應 變 級 ? 下 進 行 ／ 執 行 的 活 動 ／ 措 施 。  

戒 備 應 變 級 別  

1 9 .  當 香 港 境 外 證 實 在 家 禽 中 爆 發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， 或 香 港 境 內 證 實

在 檢 疫 中 的 入 口 禽 鳥 、 野 生 禽 鳥 、 休 憩 公 園 、 寵 物 店 或 自 然 環 境 中 出

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時 ， 漁 護 署 及 食 環 署 便 會 採 取 下 列 行 動 ：  

 ( 1 )當 證 實 香 港 境 外 及 內 地 境 外 的 家 禽 爆 發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時 ：  

。 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執 行 所 有 例 行 的 監 察 工 作 ； 採 取 農 場 和 批 發 市

場 生 物 安 全 措 施 ； 與 農 場 東 主 、 家 禽 批 發 商 ， 以 及 家 禽 運 輸

商 等 互 通 信 息 ； 以 及 制 定 有 關 藥 物 、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、 訓 練 和

應 變 等 策 略 性 計 劃 。  

。 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將 採 取 進 一 步 的 入 口 管 制 行 動 ︰  

—  監 察 外 地 爆 發 的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。  

—  與 海 外 機 關 及 國 際 動 物 衞 生 機 關 ( 如 世 界 動 物 衞 生 組 織 ( 國

際 獸 疫 局 ) ) 聯 絡 ， 以 確 定 最 新 的 監 測 及 流 行 病 學 資 料 。  

—  暫 停 從 過 去 六 個 月 曾 經 爆 發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的 國 家 輸 入

活 禽 鳥 。  

—  視 乎 爆 發 疫 症 地 區 的 地 理 位 置，對 入 口 禽 鳥 提 高 警 覺 及 加

強 監 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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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食 環 署 亦 會 對 零 售 店 鋪 家 禽 的 監 測 工 作 提 高 警 覺 ， 並 檢 討 個 人 防

護 裝 備 的 存 量 。  

 ( 2 )  當 證 實 內 地 的 家 禽 爆 發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時 ︰  

。  漁 護 署 及 食 環 署 會 採 取 下 列 行 動 ︰  

—  對 本 地 雞 場 ( 尤 其 是 監 察 點 雞 隻 及 零 售 店 舖 )加 強 監 測 和 監

察 。 ( 漁 護 署 及 食 環 署 )  

—  嚴 格 執 行 農 場 生 物 安 全 措 施 。 ( 漁 護 署 )  

—  提 醒 所 有 禽 畜 飼 養 人 士 及 零 售 商 須 在 發 現 禽 鳥 染 病 及 死

亡 個 案 時 立 即 呈 報 ， 以 便 當 局 派 員 收 集 及 進 行 化 驗 。 ( 漁

護 署 及 食 環 署 )  

—  加 強 監 察 雞 隻 數 目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禽 鳥 均 計 算 在 內 。 ( 漁 護

署 )  

—  繼 續 為 本 地 雞 隻 注 射 禽 流 感 疫 苗 。 (漁 護 署 )  

—  再 次 向 禽 畜 飼 養 人 士 發 出 指 引，提 醒 他 們 生 物 安 全 的 重 要

性 及 違 反 法 例 的 罰 則 。 ( 漁 護 署 )  

—  檢 查 及 檢 討 銷 毀 家 禽 行 動 所 需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的 儲 備 。 ( 漁

護 署 及 食 環 署 )  

—  為 可 能 參 與 銷 毀 行 動 的 人 員 接 種 流 感 疫 苗 。 ( 漁 護 署 及 食

環 署 )  

—  為 漁 護 署 人 員、食 環 署 人 員 和 民 安 隊 隊 員 安 排 銷 毀 行 動 演

習 和 訓 練 。  

—  停 止 由 內 地 入 口 鳥 類 ( 包 括 活 家 禽 )、 家 禽 產 品 及 一 日 齡 雛

雞 。 ( 漁 護 署 及 食 環 署 )  

 ( 3 )  當 證 實 香 港 有 檢 疫 中 的 入 口 禽 鳥 感 染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時 ︰  

。  漁 護 署 會 把 檢 疫 中 心 內 的 禽 鳥 全 部 銷 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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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4 )  當 證 實 在 香 港 的 自 然 環 境 中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時 ︰  

。  漁 護 署 及 食 環 署 會 採 取 下 列 行 動 ︰  

—  對 本 地 雞 場 ( 尤 其 是 監 察 點 雞 隻 及 零 售 店 舖 )加 強 監 測 和 監

察 。 ( 漁 護 署 及 食 環 署 )  

—  嚴 格 執 行 農 場 生 物 安 全 措 施 。 ( 漁 護 署 )  

—  提 醒 所 有 禽 畜 飼 養 人 士 及 零 售 商 須 在 發 現 禽 鳥 染 病 及 死

亡 個 案 時 立 即 呈 報 ， 以 便 當 局 派 員 收 集 及 進 行 化 驗 。 ( 漁

護 署 及 食 環 署 )  

—  加 強 監 察 雞 隻 數 目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禽 鳥 均 計 算 在 內 。 ( 漁 護

署 )  

—  繼 續 為 本 地 雞 隻 注 射 禽 流 感 疫 苗 。 (漁 護 署 )  

—  再 次 向 禽 畜 飼 養 人 士 發 出 指 引，提 醒 他 們 生 物 安 全 的 重 要

性 及 違 反 法 例 的 罰 則 。 ( 漁 護 署 )  

—  檢 查 及 檢 討 銷 毀 家 禽 行 動 所 需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的 儲 備 。 ( 漁

護 署 及 食 環 署 )  

—  為 可 能 參 與 銷 毀 行 動 的 人 員 接 種 流 感 疫 苗 。 ( 漁 護 署 及 食

環 署 )  

—  為 漁 護 署 人 員、食 環 署 人 員 和 民 安 隊 隊 員 安 排 銷 毀 行 動 演

習 和 訓 練 。  

 ( 5 )  當 證 實 香 港 有 野 生 禽 鳥 感 染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時 ︰  

。  除 了 當 證 實 在 自 然 環 境 中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( 上 述 第 4
個 情 況 ) 時 針 對 本 地 農 場 所 採 取 的 行 動 外 ， 漁 護 署 亦 會 採 取 以

下 措 施 ︰  

—  對 野 生 禽 鳥 加 強 監 察 和 監 測 。  

—  考 慮 關 閉 野 生 禽 鳥 公 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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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通 過 傳 媒 發 布 信 息 ， 提 醒 市 民 避 免 接 觸 野 生 禽 鳥 糞 便 。  

 ( 6 )  當 證 實 香 港 的 休 憩 公 園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時 ︰  

。  除 了 當 證 實 在 自 然 環 境 中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( 上 述 第 4
個 情 況 ) 時 針 對 本 地 農 場 所 採 取 的 行 動 外 ， 漁 護 署 亦 會 採 取 以

下 措 施 ︰  

—  對 禽 鳥 加 強 監 察 和 監 測 。  

—  考 慮 關 閉 和 隔 離 休 憩 公 園 。  

—  通 過 傳 媒 發 布 信 息 ， 提 醒 市 民 避 免 接 觸 禽 鳥 糞 便 。  

 ( 7 )  當 證 實 香 港 的 寵 物 鳥 商 店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時 ︰  

。  除 了 當 證 實 在 自 然 環 境 中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( 上 述 第 4 個 情

況 ) 時 針 對 本 地 農 場 所 採 取 的 行 動 外 ， 漁 護 署 亦 會 採 取 以 下 措

施 ：  

—  加 強 監 察 和 監 測 寵 物 鳥 商 店 。  

—  隔 離 和 關 閉 有 關 商 店 及 毗 鄰 寵 物 鳥 商 店 。  

—  在 受 影 響 的 寵 物 鳥 商 店 進 行 銷 毀 雀 鳥 工 作 。  

—  追 查 寵 物 鳥 的 來 源 及 曾 與 之 接 觸 的 人 士 。  

其 他 措 施  

。  當 證 實 香 港 境 內 的 禽 鳥 感 染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， 衞 生 署 便 會 追 查 曾

與 證 實 帶 有 禽 流 感 病 毒 的 染 病 或 死 亡 禽 鳥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並 根 據 風

險 評 估 的 結 果 ， 考 慮 對 曾 與 染 病 或 死 亡 禽 鳥 直 接 接 觸 的 人 士 提 供

預 防 藥 物 及 進 行 家 居 隔 離 。  

信 息 傳 遞  

。  漁 護 署 會 與 獸 醫 及 其 他 照 顧 動 物 的 人 士 ( 包 括 家 禽 農 場 從 業 員，以

及 家 禽 批 發 與 運 輸 商 ) 聯 絡，並 與 世 界 自 然 基 金 會 和 海 洋 公 園 等 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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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野 生 動 物 工 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聯 絡 。  

。  漁 護 署 會 通 知 駐 港 領 事、海 外 機 關 和 國 際 動 物 衞 生 機 關 ( 例 如 國 際

獸 疫 局 )本 港 情 況 。  

。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 民 政 署 ) 會 評 估 社 會 人 士 對 本 港 情 況 的 關 注 程 度 。  

 當 香 港 境 外 出 現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確 診 個 案 時 ︰  

監 測  

。  加 強 監 測 計 劃 。 (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
。  與 世 衞 及 國 際 衞 生 機 關 聯 絡 ， 監 察 疫 症 在 全 球 蔓 延 的 情 況 和 影

響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密 切 留 意 世 衞 所 發 布 新 的 監 測 定 義 ， 並 對 本 港 的 監 測 工 作 作 出 相

應 修 訂 。 ( 衞 生 署 )  

化 驗 支 援  

。  出 現 禽 流 感 臨 牀 徵 狀 ／ 有 流 行 病 學 關 連 的 懷 疑 患 者 的 樣 本 如 在

甲 型 流 感 病 毒 測 試 下 呈 陽 性 反 應 ， 一 律 送 交 公 共 衞 生 化 驗 服 務 處

進 行 鑑 定 及 特 徵 分 析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檢 討 化 驗 診 斷 策 略 和 提 升 化 驗 診 斷 能 力 ， 並 儲 備 快 速 抗 原 測 試 所

用 的 試 劑 。 ( 醫 管 局 )  

抗 病 毒 藥 物  

。  檢 討 抗 病 毒 藥 物 的 儲 備 。 (衞 生 署 )  

防 疫 注 射  

。  就 禽 流 感 疫 苗 研 製 的 最 新 發 展 與 世 衞 聯 絡 ， 準 備 在 有 疫 苗 時 檢 視

及 更 新 防 疫 注 射 策 略 和 目 標 組 別 的 優 先 次 序 。 ( 衞 生 署 )  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向 住 宿 院 舍 及 普 羅 市 民 發 出 指 引 及 健 康 忠 告 。 ( 衞 生 署 及 社 署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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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有 需 要 時 檢 討 及 公 布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的 措 施。(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向

醫 護 人 員 提 供 有 關 禽 流 感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的 最 新 資 訊 。 (衞 生 署 )  

。  檢 查 及 檢 討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的 儲 備 。 (衞 生 署 、 社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
港 口 衞 生 措 施  

。  與 旅 遊 業 聯 絡 ， 並 向 外 遊 人 士 發 布 健 康 資 訊 。 ( 衞 生 署 )  

醫 療 服 務  

。  為 公 立 醫 院 及 診 所 儲 備 適 當 藥 物 。 (醫 管 局 )  

。  制 定 有 關 流 感 類 病 症 及 在 社 區 感 染 的 肺 炎 的 臨 牀 治 理 指 引。( 醫 管

局 )  

。  監 察 每 日 病 牀 住 用 率 ， 檢 討 病 牀 調 動 和 對 入 院 指 引 遵 從 的 情 況 ，

並 為 縮 減 非 緊 急 工 作 作 出 評 估 及 籌 劃 。 ( 醫 管 局 )  

信 息 傳 遞  

。  與 醫 療 專 業 人 員 及 其 他 醫 護 服 務 者 聯 絡。(衞 生 署、醫 管 局 及 社 署 )  

。  評 估 社 區 對 本 港 情 況 的 關 注 程 度 。 (民 政 署 )  

。  透 過 新 聞 稿 、 單 張 、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／ 聲 帶 及 網 站 等 不 同 途 徑 向 市

民 發 放 資 訊 及 提 供 更 多 健 康 指 引 ， 並 在 持 續 進 行 的 健 康 教 育 活 動

中 加 入 健 康 信 息 。 ( 衞 生 署 及 民 政 署 )  

。  向 服 務 使 用 者 宣 傳 健 康 指 引 。 ( 醫 管 局 )  

嚴 重 應 變 級 別  

 當 證 實 在 本 港 的 零 售 市 場 、 批 發 市 場 或 農 場 的 家 禽 所 處 環 境 或 家

禽 中 爆 發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：  

2 0 .  當 證 實 在 本 港 家 禽 所 處 的 環 境 中 或 在 家 禽 中 ( 零 售 市 場、批 發 市 場

或 農 場 ) 爆 發 由 已 知 會 影 響 人 類 健 康 的 高 致 病 性 病 毒 所 引 致 的 禽 流 感

時 ， 除 了 採 取 正 如 在 自 然 環 境 中 證 實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的 情 況 時 針

對 本 地 農 場 及 零 售 店 鋪 所 採 取 的 監 測 措 施 外 (上 述 戒 備 級 別 的 第 4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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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況 ) ， 亦 會 採 取 下 列 行 動 ：  

。  漁 護 署 會 ：  

—  加 強 監 察 和 監 測 寵 物 鳥 商 店 。  

—  聯 同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加 強 監 察 和 監 測 休 憩 公 園 的 禽

鳥 ， 並 加 強 監 察 和 監 測 郊 野 公 園 和 濕 地 公 園 的 禽 鳥 。  

—  隔 離 和 監 察 曾 與 受 感 染 家 禽 或 受 感 染 人 士 接 觸 的 寵 物 。  

—  監 察 和 檢 測 本 港 豬 場 。  

—  暫 停 從 香 港 輸 出 非 食 用 禽 鳥 。  

。  食 環 署 會 暫 停 輸 入 所 有 活 家 禽 。  

大 規 模 銷 毀 行 動 (司 晨 行 動 )  

。  當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食 物 ) 、 啟 動 銷 毀 香 港 活 家 禽 的 行 動

( 司 晨 行 動 ) 命 令 時 ， 漁 護 署 將 會 聯 同 食 環 署 銷 毀 農 場 、 批 發 市 場

及 零 售 店 舖 的 活 家 禽 ， 而 衞 生 署 、 醫 管 局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
亦 會 協 助 執 行 司 晨 行 動 。  

信 息 傳 遞  

。  漁 護 署 會 與 獸 醫 及 其 他 照 顧 動 物 的 人 士 ( 包 括 家 禽 農 場 從 業 員、家

禽 販 商 和 家 禽 批 發 商 ) 聯 絡，並 與 世 界 自 然 基 金 會 和 海 洋 公 園 等 參

與 野 生 動 物 工 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聯 絡 。  

。  漁 護 署 會 通 知 駐 港 領 事、海 外 機 關 和 國 際 動 物 衞 生 機 關 ( 例 如 國 際

獸 疫 局 )， 也 會 向 立 法 會 議 員 、 市 民 、 傳 媒 和 相 關 行 業 的 人 士 簡 報

本 港 情 況 。  

衞 生 署 會 採 取 下 列 行 動 ：  

監 測  

。  監 察 家 禽 業 從 業 員 因 流 感 類 病 症 入 院 的 情 況 。 ( 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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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對 在 受 影 響 農 場 工 作 的 家 禽 業 從 業 員 進 行 健 康 監 測 。 (衞 生 署 )  

。  對 家 禽 業 從 業 員 進 行 血 清 現 患 率 研 究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監 察 禽 鳥 銷 毀 人 員 的 健 康 狀 況 。 ( 衞 生 署 )  

化 驗 支 援  

。  為 與 受 感 染 家 禽 有 流 行 病 學 關 連 並 呈 現 禽 流 感 臨 牀 徵 狀 的 懷 疑

患 者 進 行 禽 流 感 快 速 測 試 ， 病 毒 分 離 及 特 徵 分 析 。 ( 衞 生 署 )  

抗 病 毒 藥 物  

。  檢 討 抗 病 毒 藥 物 和 其 他 藥 物 的 儲 備 ， 並 就 動 用 儲 備 藥 物 進 行 初 步

籌 劃 。 (衞 生 署 )  

信 息 傳 遞  

。  設 立 電 話 熱 線 以 解 答 家 禽 業 從 業 員 和 禽 鳥 銷 毀 人 員 的 查 詢。( 衞 生

署 )  

。  向 世 衞 和 其 他 香 港 境 外 衞 生 組 織 報 告 本 港 家 禽 受 感 染 的 最 新 情

況 。 ( 衞 生 署 )  

 本 港 出 現 人 類 確 診 個 案 ( 但 無 證 據 顯 示 病 毒 輕 易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

播 )：  

2 1 .  當 本 港 出 現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確 診 個 案 但 無 證 據 顯 示 病 毒 輕 易

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時 ， 當 局 除 會 採 取 戒 備 級 別 的 指 定 行 動 外 ， 還 會 採

取 以 下 措 施 ：  

監 測  

。  加 強 監 測 工 作 ， 包 括 在 公 立 及 私 家 醫 院 就 甲 型 流 感 ( H 5 )病 毒 或 新

型 流 感 病 毒 個 案 實 施 零 個 案 呈 報 制 度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檢 討 監 測 準 則 。 (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
。  啓 動 「 電 子 流 感 」 及 其 他 資 訊 系 統 ， 以 實 時 方 式 監 察 感 染 個 案 和

曾 與 患 者 接 觸 人 士 。 ( 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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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加 強 監 測 野 生 禽 鳥 、 休 憩 公 園 、 寵 物 鳥 商 店 和 家 禽 。 (漁 護 署 及 食

環 署 )  

調 查 及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進 行 流 行 病 學 調 查 ， 以 斷 定 發 病 個 案 屬 於 本 地 個 案 還 是 外 地 傳 入

個 案 ； 找 出 感 染 源 頭 及 傳 播 模 式 。 (衞 生 署 )  

。  追 查 曾 與 患 者 接 觸 的 人 士 、 對 接 觸 者 進 行 健 康 監 測 ， 以 及 因 應 情

況 的 需 要 執 行 隔 離 措 施 。 (衞 生 署 、 社 署 及 民 政 署 )  

化 驗 支 援  

。  為 流 感 類 病 症 和 肺 炎 患 者 進 行 禽 流 感 快 速 測 試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把 快 速 測 試 技 術 轉 移 給 醫 管 局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提 升 化 驗 室 進 行 快 速 測 試 的 能 力， 以 協 助 診 斷 工 作。 (衞 生 署 及 醫

管 局 )  

。  由 公 共 衞 生 化 驗 服 務 處 對 所 有 在 快 速 測 試 下 呈 陽 性 結 果 的 個 案

進 行 確 診 測 試 。 (衞 生 署 )  

。  為 曾 與 患 者 有 緊 密 接 觸 的 人 士 進 行 禽 流 感 血 清 測 試 。 (衞 生 署 )  

。  對 禽 流 感 病 毒 分 離 物 進 行 耐 抗 病 毒 藥 物 測 試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與 大 學 協 調 ， 就 所 有 禽 流 感 病 毒 分 離 物 進 行 基 因 排 序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把 分 離 物 送 交 世 衞 合 作 中 心 作 進 一 步 分 析 和 比 較 ， 並 商 議 診 斷 和

研 製 疫 苗 事 宜 。 (衞 生 署 )  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  

。  檢 討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的 儲 備 。 ( 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
。  檢 討 醫 管 局 轄 下 醫 院 的 探 視 政 策 。 (醫 管 局 )  

。  根 據 有 關 禽 流 感 傳 播 途 徑 的 最 新 知 識 ， 加 強 及 ╱ 或 檢 討 感 染 控 制

措 施 。 (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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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 病 毒 藥 物  

。  檢 討 抗 病 毒 藥 物 和 其 他 藥 物 的 儲 備 ， 並 就 動 用 儲 備 藥 物 進 行 初 步

籌 劃 。 (衞 生 署 )  

港 口 衞 生 措 施  

。  根 據 世 衞 的 最 新 指 引 ， 檢 討 和 修 訂 港 口 衞 生 措 施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

制 定 有 關 法 例 。 (衞 生 署 )  

防 疫 注 射  

。  就 新 疫 苗 的 研 製 和 供 應 事 宜 與 世 衞 聯 絡 。 ( 衞 生 署 )  

基 本 醫 療 服 務  

。  設 立 指 定 診 所 和 制 定 分 流 程 序 ， 以 便 在 基 層 護 理 層 面 把 流 感 類 病

症 患 者 分 流 。 ( 醫 管 局 )  

。  在 指 定 醫 院 隔 離 及 治 理 確 診 患 者 。 (醫 管 局 )  

。  更 新 ╱ 修 訂 各 醫 療 專 科 的 臨 牀 管 理 指 引 和 相 關 的 入 院 準 則 ， 並 在

有 需 要 時 進 一 步 減 少 非 迫 切 和 非 緊 急 服 務 。 (醫 管 局 )  

。  開 始 與 私 家 醫 院 商 討 病 人 轉 院 ╱ 轉 移 和 分 擔 臨 牀 工 作 事 宜。( 醫 管

局 )  

其 他 措 施  

。  向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援 助 、 輔 導 服 務 和 臨 時 居 所 。 ( 社 署 )  

信 息 傳 遞  

。  與 醫 院 、 私 家 醫 生 及 其 他 醫 護 人 員 保 持 溝 通 ， 並 向 他 們 發 放 資

訊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加 強 與 公 眾 溝 通 ， 包 括 設 立 電 話 熱 線 、 舉 行 定 期 新 聞 發 布 會 ， 以

及 向 立 法 會 議 員 和 社 區 領 袖 簡 報 疫 情 等 。 ( 衞 生 署 及 民 政 署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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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教 育 公 眾 使 用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和 遵 行 防 範 感 染 守 則。( 衞 生 署 及 醫 管

局 )  

。  監 察 社 會 人 士 的 反 應 和 關 注 事 項 。 (衞 生 署 及 民 政 署 )  

。  向 領 事 和 相 關 行 業 人 員 簡 報 本 港 情 況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就 本 港 情 況 與 世 衞 和 其 他 衞 生 機 關 聯 絡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就 有 關 旅 遊 建 議 國 際 間 的 做 法 與 世 衞 聯 絡 。 (衞 生 署 )  

銷 毁 行 動  

。  當 在 本 港 發 現 人 類 感 染 H 5N 1 個 案 且 不 能 證 實 為 外 地 傳 入 個 案

時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食 物 )、 便 會 啓 動 行 動 命 令 ( 司 晨 行

動 )。 而 漁 護 署 、 食 環 署 、 衞 生 署 、 醫 管 局 及 環 保 署 亦 會 協 助 執 行

司 晨 行 動 。 視 乎 情 況 ， 銷 毀 行 動 亦 可 能 涵 蓋 竉 物 雀 鳥 。  

緊 急 應 變 級 別  

2 2 .  當 有 證 據 顯 示 有 新 型 禽 流 感 病 毒 在 海 外 或 香 港 境 內 輕 易 在 人 與

人 之 間 傳 播 時 ， 當 局 除 會 實 施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的 指 定 措 施 外 ， 亦 會 採 取

下 列 行 動 ：  

監 測  

。  監 察 公 共 衞 生 化 驗 服 務 處 每 日 錄 得 的 新 型 流 感 病 毒 分 離 物 數

量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監 察 每 日 因 患 流 感 類 病 症 往 各 醫 院 急 症 室 求 診 和 入 院 的 病 人 數

目 。 ( 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
化 驗 支 援  

。  如 有 疫 苗 ， 進 行 疫 苗 功 效 研 究 。 ( 衞 生 署 )  

港 口 衞 生 措 施  

。  規 定 來 自 疫 區 的 入 境 旅 客 申 報 健 康 狀 況 及 量 度 體 溫 ， 並 規 定 過 境

旅 客 接 受 體 溫 檢 查 。 ( 衞 生 署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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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規 定 出 境 旅 客 申 報 健 康 狀 況 及 量 度 體 溫 。 ( 衞 生 署 )  

抗 病 毒 藥 物  

。  動 用 抗 病 毒 藥 物 儲 備 治 療 指 定 目 標 組 別 中 經 推 定 診 斷 為 懷 疑 感

染 新 型 流 感 的 病 人， 並 為 指 定 目 標 組 別 人 士 提 供 預 防 藥 物。 ( 衞 生

署 及 醫 管 局 )  

防 疫 注 射  

。  就 有 關 疫 苗 生 產 及 供 應 的 最 新 進 展 與 世 衞 聯 絡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當 有 新 流 感 疫 苗 時 ， 設 立 防 疫 注 射 站 ， 根 據 訂 定 的 優 先 類 別 提 供

疫 苗 注 射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監 察 疫 苗 所 引 起 的 反 應 及 不 良 作 用 。 ( 衞 生 署 )  

基 本 醫 療 服 務  

。  指 定 更 多 醫 院 收 容 經 確 診 及 懷 疑 個 案 作 隔 離 及 治 理 。 (醫 管 局 )  

。  密 切 監 察 全 港 公 立 醫 院 服 務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並 進 一 步 重 組 或 減 少 非

迫 切 服 務 ， 以 應 付 因 爆 發 流 感 疫 潮 而 驟 增 的 工 作 量 。 (醫 管 局 )  

。  動 員 療 養 院 ／ 病 房 及 私 營 機 構，以 提 升 處 理 急 症 的 能 力。( 醫 管 局 )  

。  檢 討 及 公 布 有 關 診 斷 、 治 療 及 入 院 準 則 的 指 引 及 程 序 。 ( 醫 管 局 )  

。  有 需 要 時 與 私 營 界 別 及 志 願 機 構 合 作 ， 動 員 更 多 指 定 診 所 及 ／ 或

社 區 中 心 協 助 。 (衞 生 署 、 醫 管 局 及 民 政 署 )  

。  與 學 術 界 、 私 營 機 構 及 國 際 組 織 協 力 檢 討 及 更 新 研 究 計 劃 的 規

約 。 ( 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)  

公 共 衞 生 措 施  

。  評 估 是 否 需 要 停 課 、 關 閉 公 共 地 方 、 禁 止 公 眾 集 會 ， 以 及 削 減 非

必 要 活 動 和 服 務 。 ( 衞 生 署 )   

。  制 定 法 例 以 便 執 行 控 制 措 施 。 ( 衞 生 署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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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為 六 座 焚 化 爐 每 日 2 4 小 時 運 作 作 好 準 備 。 ( 食 環 署 )  

其 他 措 施  

。  把 被 擔 憂 動 物 傳 播 病 毒 的 住 戶 所 遺 棄 的 動 物 加 以 處 理 ， 並 對 目 前

暫 無 傳 播 疾 病 跡 象 的 動 物 進 行 監 測 及 監 察 。 當 發 現 有 新 動 物 品 種

涉 及 傳 播 疾 病 時 ， 當 局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逐 一 處 理 。 ( 漁 護 署 )  

信 息 傳 遞  

。  每 日 提 供 有 關 疫 情 發 展 及 政 府 應 變 計 劃 與 行 動 的 最 新 資 料。( 衞 生

署 )  

。  加 強 教 育 公 眾 使 用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及 遵 行 防 範 感 染 守 則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教 育 公 眾 認 識 藥 物 預 防 及 防 疫 注 射 計 劃 的 效 用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教 育 公 眾 認 識 自 行 護 理 流 感 類 病 症 的 常 識 ， 以 及 應 在 何 時 和 往 何

處 尋 求 治 療 。 ( 衞 生 署 )  

。  與 私 營 醫 護 界 別 緊 密 合 作，分 享 專 家 經 驗 及 分 擔 工 作 量。( 醫 管 局 )  

2 3 .  當 病 毒 輕 易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， 致 使 本 港 人 口 出 現 高 發 病 率 情

況 ， 當 局 便 會 檢 討 在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所 採 取 的 行 動 ， 並 酌 情 修 訂 策 略 ，

務 求 醫 療 資 源 運 用 得 當 。 當 情 況 演 變 為 疫 潮 ， 而 人 口 中 有 多 個 社 群 受

到 感 染 ， 便 可 能 出 現 下 列 情 況 ： 由 於 發 病 及 死 亡 人 數 眾 多 ， 致 令 醫 護

系 統 不 勝 負 荷 ， 醫 療 物 品 ( 如 抗 病 毒 藥 物 等 ) 供 應 短 缺 ， 以 及 全 港 基 建

服 務 ( 包 括 運 輸 、 公 共 服 務 、 商 業 及 公 共 保 安 等 ) 中 斷 。 在 這 階 段 實 施

的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， 目 的 是 減 緩 疫 情 擴 散 速 度 ， 盡 量 減 少 人 命 損 失 ， 藉

以 爭 取 時 間 生 產 有 效 疫 苗 ， 對 付 造 成 流 感 大 流 行 的 新 型 流 感 病 毒 。 具

體 而 言 ， 當 局 將 會 收 緊 監 測 工 作 活 動 至 只 限 於 關 鍵 要 素 ； 縮 減 或 甚 至

全 面 取 消 個 案 調 查 及 檢 疫 措 施 ； 不 會 對 所 有 呈 現 流 感 徵 狀 的 病 人 進 行

禽 流 感 測 試 ； 對 所 有 分 離 物 都 會 進 行 抗 原 分 析 ， 基 因 排 序 則 只 對 選 定

分 離 物 進 行 。 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 


